
这个问题属于心理学。第二 有关于潜

对于其所论的问题，维特根什坦君的《逻辑哲学论 无论究

竟是否提供了最后的真理，但由其博大深渊，其出现确然值得视

为哲学界中一桩重大而不可忽的事情。此书以符号系统的原理，

与随便一种语言中语词与事物间必然的关系为起点，把此研究的

结果，应用于传统哲学的种种部门，于每一例中，都昭示出传统

哲学与传统的解决，都是如何由不知符号系统的原理以及语言的

误用而发生的。

首先讲的是命题的逻辑结构与逻辑推断的本性，由是相继而

及于知识论、物理原理、伦理，最后为神秘的东西（

。

是什么问题。

要懂得维特根什坦君的书，必须了解维特根什坦君所讨论的

于其学说论符号语言的部分，维特根什坦君所讨论

的乃是一种在逻辑上完备的语言必须满足的条件。关于语言，本

有种种问题。第一，有在人用语言，意在有所意谓时，人心中实

际出现的是什么的问题

有把语句用以传达真理而不

在于思想，语词，或语句与其所关涉或意谓者间的关系是什么的

问题；这个问题属于知识论。第三

的一些专门科学。第传达谬妄的问题；这个属于论该语句的题材

四，有这个事实（即如一个语句）要能为另一个事实的记号，二

者必须有什么关系的问题。这最后一个问题乃是一个逻辑问题，

而且即是维特根什坦君所讨论的问题。维特根什坦君所讨论的就

是关于精审的符号系统，即其中一个语句“意谓”一种完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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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随便一种语言就是在逻辑上

的事物的符号语言的条件。实际上，语言总是有多少模糊的，以

致人所陈说总不十分准确。这样，关于符号语言，逻辑便有两个

问题要讨论：（ ）记号的组合具有意义而非无意义的条件；

记号或记号的组合有其独有的意谓或所指的条件。一种在逻辑上

完备的语言，既有一些防免无意义的句法规则，并有一些总有其

确定而独有的意谓的简单记号。维特根什坦君所讨论的就是一种

在逻辑上完备的语言的条件

完备的，或人自信立刻于此就能构成一种逻辑上完备的语言，而

是语言的全部职能即是要有意义，且只有在其趋近于人所设立的

理想语言时才能尽此职能。

定。

语言的主要任务是肯定或否定事实。有了一种语言的句法，

只要晓得为其成分的诸语词的意谓，一个语句的意谓即随

因为凡人可以说的仍皆须

要令某一个语句会陈说某一个事实，则不论那种言语怎么构成，

语句的结构与事实的结构之间必须有某种共通之处。这层或者就

是维特根什坦君学说的最根本的主题。维特根什坦君主张，所须

共通于语句与事实之间的其自身不能更以语言说之。照维特根什

坦君的用语，此只能显示，而不能说，

有那同一结构。

一种理想语言，第一个要求应是每个简单物都有一个名字，

且两个不同的简单物，决不有同一名字。名字之为简单记号，是

就其没有自身亦为记号的部分而言。在一种逻辑上完备的语言中，

凡不是简单物的，都没有简单记号。代表整体的记号是一个“复

合物”，含有代表部分的记号。谈到“复合物”，如后可见，实已触

犯了哲学文法的规则，但这在开端是不能免的。“历来对于哲学所

写的大多数命题与问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以，这类问

题都是不能答的，只有确定其无意义。哲学家的大多数问题与命

题，都是由于人不懂得自己的语言的逻辑而产生的。这些问题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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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一个“苏格拉底是明哲的”就是一个

（“事实”）：例如，

善是不是比美更多或较少是同一的问题，属于一类问题”

在世界中，复合物是一个事实。事实非由别的事实合成者，即是

维特根什坦君叫作 （“事体，，）的，而可由两个或更

多的事实而成的一个事实则叫作一个

，至于“苏格拉底是明哲的而柏拉图是他的弟子”，则是一个

而非一个

维特根什坦君把语言表达比于几何中的射影。一个几何图形

可以许多方式投射

原图形的投射性质，均依然不

这些方式的每个均相当于一种不同的语言，

可是不拘采用这些方式中的哪个

变。这些投射性质即相当于维特根什坦君理论中命题与事实必须

共有者，如果那个命题要陈说那个事实。

你所用以陈说的语句便必

就某些初浅情形说，这自然是明显的。例如要做一个关于两

个人（姑假定人可视为简单物）的陈述，而不用两个名字，便不

可能。如你要陈说两人间的一种关系，

‘爱”字，便在

须在两个名字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如说“柏拉图爱苏格拉底”，见

于“柏拉图”一词与“苏格拉底”一词间的那个

‘苏格拉底”两词为名的人物间的一种关系。“我

那两词之间建立一种关系，并且由于这种事实，原语句乃能陈说

以“柏拉图”与

这个复杂符号表示‘ 对于 关系’；而必成

’对于‘

们必不可说，

须说， ’成某种关系表示

维特根什坦君以“人给自己造出事实的图象”这句话

开始其符号语言的理论。据说，一个图象就是实在的一幅模型，

而且对于实在中的对象，有图象的原素与之相应，图象自己则是

一种事实。事物彼此有某种关系这个事实，是以在图象里其原素

彼此有某种关系那个事实来表现的。“在图象与所象中，必然有某

种同一的东西，因此前者才可能是后者的图象。图象要能照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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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身的方式以表象实在 对或错 所必须与实在共有的东

西即是其表象型式”

讲图象时，人如欲仅指其在任何意义上为一图象所必具的相

似性，即如欲仅指逻辑型式的同一性，便是谈实在的逻辑图象。

思维特根什坦君说，一个事实的逻辑图象即是一个

想）。一个图象可与事实相应或不相应，从而是真的或妄的，但在

两种情形中，都与事实共有逻辑型式。维特根什坦君下面的话可

说明他是在何种意义上谈图象的：“留音机唱片、音乐构思、乐谱、

声波，彼此之间均具有语言与世界间所有的那种表象的内在关

系。对于这一切，逻辑结构都是共通的。（就像童话中的两少年、

两匹马、两仙女。在一种意义上它们全是一个东西。）”

各个哲学命题都是文法欠妥的，从哲学讨论上

一个命题之能表示一个事实，基于对象在命题中为符号所表示这

个事实。所谓逻辑“常量”是不以符号表示的，乃自现于命题中，

正如自现于事实中一样。命题与事实必展示同样逻辑“拷贝”，而

这拷贝自身则不能表示，因其须共通于事实与图象之间。维特根

什坦君主张凡是真正哲学的东西，均属于只能显示者，即属于事

实及其逻辑图象所共通者。由这种见解，遂得：哲学中所能说的

没有对的。 所能希

及

望得到的顶多不过使人见到哲学讨论是一种错误。“哲学不是各

门自然科学之一。（‘哲学’一词所指必是某种高于或低于，而非

并列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东西。）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之逻辑的阐

明。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一部哲学著作，本质上，

乃由一些解释而成。哲学的结果不是若干‘哲学命题’，而是把问

题阐明。哲学应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

并给以明显的界限。” ）照着这个原则，为使读者懂

得维特根什坦君的学说所须说的一切，便全都是那个学说自身所

谴责为无意谓的东西。附此但书，现在我们就力图把似为维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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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 坦 体 系 之 基 础 的 世 界 图 景 传 达 出 来 。

世界由事实而成：　 事实严格说是不能界说的，但可以说事实

就是使命题为真或妄者，以解释事实的含义。事实可以含有自为

事实的部分，也可以不含有这种部分。例如：“苏格拉底是一个明

哲的雅典人”，就由“苏格拉底是明哲的”与“苏格拉底是一个雅

典人”两个事实而成。一个没有自为事实的部分的命题，维特根

什坦君叫作一个Ｓａｃｈｖｅｒｈａｌｔ（“事体”）。这与他叫作原子事实的

是同一个东西。一个原子事实虽不含有是事实的部分，然却含有

部分。如可把“苏格拉底是明哲的”看作一个原子事实，便见其

含有成分：“苏格拉底”与“明哲的”。如一个原子事实尽可能地（指

理论的非实际的可能）完全解析了，最后达到的成分可叫作“简

单物”或“对象”。维特根什坦并不主张：实际上可以把简单物孤离出来，

或对它有经验的知识。简单物乃是理论所要求的一种逻辑的必需，就

同电子一样。维特根什坦主张必有简单物的理由是：一切复合物都以一

个事实为前提。并不必须假定复杂性是有穷的；就令各个事实都由一无

穷数的原子事实而成，各个原子事实都由一无穷数的对象而成，仍然应

有对象与原子事实（４．２２１１）。有某一复合物这个断言，遂变成关于该复

合物的成分以某种方式相关联的断言，此是一个事实的断言：因此如加

以一个名字于此复合物，则此名字，只靠某命题的真值乃有意谓，此命

题即断定那个复合物的成分互相关联的命题。因此复合物的命名以命题

为前提，而命题则以简单物的命名为前提。于是简单物的命名遂

表明为逻辑中在逻辑上最先的东西。

如一切原子事实都晓得了，并且这些即是全部的事实，则世

界便被完全摹状了。世界不是只由命名其中的一切对象而摹状的；

还必须晓得以这些对象为成分的原子事实。有了这个原子事实的

总和，每个真命题，不论怎么复杂，理论上都可推得。一个断定

一个原子事实的命题（真或妄）叫作一个原子命题。一切原子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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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或

且非

且非

题在逻辑上都是互相独立的。任何原子命题都不蕴含任何别的命

题或与任何别的命题不相容。因此，逻辑推论的全部工作所关涉

的都是非原子的命题。这种命题可以叫作分子命题。

维特根什坦的分子命题说是依其真值函量构成说而定的。

的一个真值函量是一个含有

的真或假者。同样，几个命题

的命题，而且使其

⋯ 的

⋯的命题，而且使其真

⋯⋯的真或假者。初看，也许仿佛在真

”即应是这样一值函量以外，还有别的命题函量；例如“甲信

，即推出

种命题函量，因为一般地说甲总要信一些真的命题与一些妄的命

题：除非其是一个天赋异常的人，人总不能由其信

是假的。别的显似的例外，应是真的，或由其不信 ，即推出

是一个关于苏格拉底是如命题 是一个很复杂的命题”，或“

由，的命题”一类的命题。可是维特根什坦君则因为随即可见

主张这种例外只是表面的，且主张，一个命题的各个函量实际都

是一个真值函量。由是可见：如人能普遍地界说真值函量便可得

一个根据一组初始的原子命题为一切命题下的普遍界说。这就是

维特根什坦进而要做的。

卷，第谢弗博士已经指出（美国数学会会议记录第

或非

且非

页），一组既知的命题的一切真值函量，都可由“非

或“非 ”两个函项构成。维特根什坦使用的是后者，假

且

”构成的方法并不难见。“非

定他对于谢弗博士的著作是知道的话。别的真值函量由“非

非 ”是等于 ‘非 ”的，

”，因为这就是“非

由是得一个根据原初函量为“否定”下的界说：由是可界说“

或 ，亦即原初函量的否定 别的真

值函量之从“非 ”的构成，详见于《数学原理》

］的开端。如在真值函量中为函目的命

＼

一个命题

真或假只依附

一个真值函量即是一个含有

或假只取决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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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的方法，与以前的方法

的种种值便形成于是

对于

应是以‘ 表示的命题：“至少有一

是一命题函量（即一函

题是以枚举而得的，这便给出了所需的一切。可是维特根什坦用

一种很有趣的解析，并成功地推广此方法于普遍命题，即推广到

作为真值函量的函目的命题不是以枚举而得而是作为一切满足一

种条件者而得的那些情形了。例如，设

是人”，

且非

量其值是命题者），如“

一组命题。“非 ”这个观念可以推广应用于同时否定一切

值的命题上。照这样，是 便得到在数理逻辑里平常以‘

，对于它

的一切值都是妄的”一语来表示的那个命题。这个命题的否定

是 真

，而从“非的”。假使不从 ”起始，便应得到以“

表示的命题： 对于 的一切值都是真的 。维特根什坦处理普

遍命题［即“

不同在于：普遍性只见于对有关的那组命题的详细说明上，作了

这个之后，真值函量便会恰像在一有穷数枚举的函目

的情形中那样产生出来了。

，

维特根什坦君在这一点对于其符号语言的解释，在本文中并

不十分充分。维特根什坦君所用的记号是 。下列

即是这个记号的解释。

代表一切原子命题。

的命题的否定。

代表随便一组命题。

代表对一切构成

，整个记号（ 意指凡可由如下方法而得的任何

便可借此方法把一切别的命题构造出

东西，即先取任一选集的原子命题，把它们全否定，再取现在所

得的那组命题的任一选集，加上原来那些命题的任何一个，如此

以至无穷。维特根什坦说，这就是普遍真值函量，也是命题的普

遍的型式。此中意谓并不像听来那么复杂。那个记号旨在摹状一

种方法，有了原子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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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上法由原子命题构

来。这个方法取决于：

）谢弗关于一切真值函量都可由同时否定，即由‘

与非

非

”而得的证明；

）维特根什坦君关于普遍命题来自合取与析取的学说；

）关于一个命题只能作为一个真值函量的函目而见于别

个命题中的论断。

有了这三个基础，便得一切非原子的命题都可以一律的方法从原

子命题推导出来，维特根什坦君的记号所指示的就是这个方法。

由这个一律的构作方法，除了得到属于逻辑的那种命题的一

个界说，还得到推理理论的一种可惊的简化。适才所摹状的生成

方法，使得维特根什坦可以说一切命题都

从

成，这样，命题的总和便界说了。（上边提及的表面的例外，则以

下面将论及的一种方法处理之。）维特根什坦可以断言，命题即是

从原子命题的总和（以及这就是它们的总和那个事实）而推出的

一切；一个命题永远是原子命题的一个真值函量；如 而来，

的意谓中，由此自然得出结论：从一个原子则 的意谓即含于

或非

命题不可能演绎出任何东西来。维特根什坦主张，一切逻辑的命

题都是同语反复，即如“ ”之类的命题。

‘将来的事情，不

从一个原子命题，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演绎出来：这个事实是

有其有趣的应用的，例如对于因果性。在维特根什坦的逻辑里，

像因果联系之类的东西，都是不能有的。他说：

能从现在的事情推出。相信因果联系乃是迷信。”明天要出太阳乃

是一个假设。其实人并不晓得太阳是否要出，因为没有一种强制

力使得这个事物因为那个事物出现便非出现不可。

名字的问题。在维特根什坦的理论的现在讲另一个问题

逻辑语言里，只给简单物以名字。不给两个名字于一物，也不给

一个名字于两物。据维特根什坦说，绝没有方法能摹状可被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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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偶素数

同一，如

的东西的总和，换言之，即世界里所有的东西的总和。要能作这

种摹状，应须晓得一种必以逻辑的必然而属于每个东西的特性。

与

人们曾力图在自我同一性中寻找这种特性，但维特根什坦则给同

一性观念以一种似乎无从逃避的毁灭性的批评。借不可辨别者的

同一而为同一性下的界说也被抛弃了，因为不可辨别者的同一似

乎不是一个逻辑上必然的原则。照那个原则，

的一个特性，可是，两个东西恰好具有一些相的每个特性都是

同的特性，这在逻辑上毕竟是可能的。如果事实上没有这种情形，

那不过是世界的一种偶然的特征，并非一种逻辑上必然的特征，

而世界的偶然特征是决不容许进入逻辑结构的。维特根什坦君据

此即摈除同一性，而采纳了不同字要意谓不同的东西的约定。在

实际上，同一性是需要的，如在一个名字与一个摹状之间，或两

种摹状之间。在像“苏格拉底是饮酖的那个哲学家”

后紧接着的那个数”一类命题上，都用得着同一性。对于是在

同一性的这种应用，在维特根什坦的系统中，是不难提供的。

说

抛弃同一性，便去掉了谈事物总和的一个方法，并可见随便

什么别的可以提示的方法，也是一样的错谬的：至少，维特根什

坦是这样主张的，而且我以为他是对的。这等于说：“对象”乃是

一个伪似概念。 是一个对象”便是什么也没说。由此可见：

是人”，在第二例中满

像“世界上有三个以上的对象”或“世界上有无穷数的对象”一

类的陈述都不可作。对象只有与一定的特性相联系，才可以述及

可以说“有三个以上是人的对象”，或“有三个以上是红的对象”，

因为在这些陈述中，“对象”一词都可以逻辑语言里的一个变量代

之，这个变量即是在第一例中满足函量“

足函量 是红的”的。不过如要说“有三个以上的对象”，这种

以变量代“对象”一词的代换法，便不可能，因而可见那个命题

是无意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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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的主体不属于世界，乃是世界的一个界限。

于此，便触着维特根什坦根本论点的一个实例：对于作为整

体的世界是不可能说什么的，凡可以说的均须是关于世界的有限

部分的。这种见解也许原来是由记法提示出来的，果然如此，那

是对它甚为有益的，因为一种好的记法有一种微妙性与启示力，

有时使其几乎像一个活教师。记法的不规则常常即是哲学错误的

第一个表征，而一种完备的记法则应是思想的一个代替物。不过，

逻辑之限于世界内的事物以与作为整体的世界相对立，最初虽是

可由记法提示于维特根什坦君，但那种见解，一旦提示之后，便

见其有许多别的可取之处。这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我并不自以为

晓得。在这个引言中，我所从事的是释明而不是裁断。据那种见

解，只有人能超出世界，即只有世界对于人不复是整个世界，才

能对于作为整体的世界有所说。人的世界，对于一种能站在世界

之上来观察世界的更高级生物，也许是有限的，但对于人，尽管世

界也许是有限的，却不能有一个界限，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在其

维特根什坦用视野为一种类比。人的视野对于人，并没有一个视

限，正因为没有什么东西在其以外。同样，人的逻辑世界，也没

有逻辑界限，因为人的逻辑不晓得在其以外的任何东西。这些考

虑把维特根什坦引到对于唯我论的有点奇妙的讨论。维特根什坦

说，逻辑占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逻辑的界限。所以在逻辑里

不能说，世界里有这个这个，而没有那个，因为这样说，显然要

以摈除某些可能性为前提，但情况不可能如此，因为这样，便要

求逻辑会超出世界的界限，仿佛逻辑也能从另一边观看那些界限。

人不能思其所不能思，所以，人也不能说其所不能思。

维特根什坦说，这便是了解唯我论的钥匙。唯我论的意图是

完全对的，但这不能说，而只可显示。世界之为我的世界，见于

语言（我懂得的唯一语言）的界限即指示我的世界的界限那个事

实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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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乃是所有
能够意谓那个命

为

其次，须讨论一下例如“甲信Ｐ”之类初看不是所含命题的真值

函量的分子命题的问题。·

维特根什坦在陈述其关于一切分子函量都是真值函量的观点

时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５．５４），“在普遍命题型式中，命题只作

为真值运算的根据才出现于其他命题中”，并进而解释说，初看仿

佛一个命题也可以别的方式出现，例如，“甲信Ｐ”。此处表面上

似乎命题Ａ同对象有一种关系。“但是显然‘甲信Ｐ’，‘　想ｐ’，‘甲

说Ｐ’　都具有‘“Ｐ”说Ｐ’的型式：这并不涉及一个事实与一个对

象的配合，而只涉及一些事实由其对象的配合而成的配合。”

（５．５４２）

的事物

维特根什坦君此处所讲的东西，说得太简略了，因此他的论

点，对于不了解他所涉及的那些论争的人，大概不会明白的。维

特根什坦君此处所不同意的学说，可于我在《哲学论集》与１９０６－

１９０７年的《亚里士多德学会会议记录》讲真妄性质的论文中找到。

所争的问题就是信念的逻辑型式的问题，即在一个人相信什么时，

表示出所出现情形的格式是什么的问题。、自然，这个问题不但适

用于信念，而且适用于许多别的可以叫作命题态度的心理现象：

怀疑、考虑、欲望等。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甲疑ｐ”．“甲欲Ｐ”

等型式来表达那些现象，似乎是自然的，由此就弄得仿佛是在处

理一个人与一个命题间的关系似的。自然，这不能是最后的解析，

因为除非在其独立地自为事实的意义上，人乃是虚构，命题亦然。

一个命题，看作一个独立自在的事实，可以是一个人对自己背诵

的一组词，或一个复杂影象，或在其心中过往的一串影象，或一

连串初发的身体运动。．它可以是不可胜数的不同 的任何

一种。作为一个独立自在的事实的命题，例如作

己宣讲的一组词，是与逻辑无关的。所关系于逻

那些事实间的服个共通元素，这种共同元素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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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阐 ：对于他的数论（自

题所断定的事实。当然与 号，学相关的东西不止于此，因为一个

题出现的，这或许

并不仅根据逻辑关系，而且根据意向，或联想或任何其它的心理

关系，来意谓其所标示的东西。不过，意谓的心理部分并不使逻

辑家关心。在这个信念的问题上，使逻辑家关心的乃是那逻辑格

式。显然，在一个人信一个命题时，要解释正在出现的情形，并

不须假定那被视为一个玄学主体的人。所须解释的，乃是构成被

视为一个独立自在的事实的命题的那组词与使该命题真或妄的那

个“客观”事实之间的关系。这最后便归结为关于命题的意谓的

问题，即是说，命题的意谓乃是信念的解析中所包含的唯一非心

理的部分。这个问题只是两个事实的关系，即信者所用的那一系

列的词与使这些词真或妄的那个事实之间的关系的问题。词的系

列是一个事实，正象那使其真或妄者是一个事实一样。这两个事

实间的关系，不是不可解析的，因为一个命题的意谓，乃得自为

其成分的那些词的意谓。成为一个命题的那些词的系列的意谓是

一个一个的词的意谓的函量。因此，整个的命题实际上并不属于

在解释一个命题的意谓上所必须加以解释的东西之列。说明在适

才所论的事例上，命题乃作为事实而非

有助于提示我所要指出的那种观点。不过，这种说法不可太就字

面解释。真正的要点乃是：在相信、欲望等等中，逻辑上根本的

东西是被视为事实的命题与使其真或妄的事实的关系，以及两个

事实的这种关系之可以归结为其成分的关系。所以那个命题完全

不是像它出现于一个真值函量中那样出现的。

以下

在我看来，维特根什坦君的学说，有几方面当需更多的专门

，尤须如此。这个理论照其

现在样子，只能处理有穷数。一种逻辑除非已表明能处理超有穷

数，是不能视为圆满的。我不认为在维特根什坦君的系统中有什

么东西使其不能弥补这个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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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值的总和，维特根什坦是不承认其在可

比这些相当琐细的问题更有趣的是维特根什坦君对于神秘的

东西的态度。维特根什坦君对此的态度，是自然地从其纯粹逻辑

的学说生长出来的，根据那种学说，逻辑命题是事实的一幅图象

（真或假），而与事实共有一种结构。使其能为事实的图象的，就

是这个共通的结构，但结构自身是不能表达在语词中的，因为它

既是语词的结构，又是那些语词所指的事实的结构。所以，包含

在语言的表达性那个观念中的一切，必定始终不能表达于语言

中，因而是一种完全确切意义上的不可言宣者。据维特根什坦君

看，这个不可言宣者包含了全部逻辑与哲学。他说，教哲学的正

当方法，应是自限于尽可能的清楚精确陈述的科学的命题，而把

哲学的断言留给学习者，每当其作出哲学断言之时，便向其证明，

那是无意谓的。诚然，苏格拉底的命运也许会落到一个尝试这种

教法的人身上，然而如果那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人却不可为那种

恐惧所阻止。对于维特根什坦的主张，尽管有十分有力的论证为

之支持，而在接受它时却有所犹疑，其原因并不在此。引起犹疑

的，乃是这一事实，即维特根什坦君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毕竟设

法说了一大些，从而暗示给怀疑的读者：也许可以通过语言的层

次划分或别的出路找到一个逃遁的办法。例如，维特根什坦君把

全部伦理问题放在神秘的，不可言宣的领域中。但维特根什坦君

却是能传达其伦理见解的。维特根什坦君会辩护说：其所谓神秘

的东西虽不可说，却是可显示的。这种辩护也许是适当的，可是

就我而言，则我自认那个神秘的东西留给我一种精神上的不安之感。

型式

有一个纯粹逻辑的问题，这种困难对于它特别尖锐。我是指

普遍性的问题。在普遍性的理论中，必须考察一切具有

是一个既知的命题函量。据维特根什坦君的系的命题，这里

型 式统，这是属于逻辑的可表达的部分的。但那似乎包含在

的命题总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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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感觉乃是神秘的东西”；所以 的值的总和是神秘的（

说的事物之中的，因为这不是别的，正是世界里的东西的总和，

因此包含有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尝试；“对世界之为一有限的整

。当

维特根什坦君否认我们能作出关于世界里有多少东西，例如说有

三个以上的东西的命题时，就明显地论证了这一点。

维特根什坦的学

这些困难向我提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每种语言，如维特

根什坦君所说，都有一个结构，在那种语言里，对它是什么也不

能说的，但是可以有另一种语言处理前一种语言的结构，且其自

身又有一种新的结构，语言的这种层次是可以无限的。、自然，维

特根什坦君会回答说，他的全部学说可以不变地应用于这些语言

的总和。唯一的反驳应是否认有任何这样的总和。维特根什坦君

认为在逻辑上不能说的那些总和，却被他认为是存在的，且成为

其神秘论的题材。由层次划分而得出的总和应不只是在逻辑上不

可言宣的，并且是一个虚构，一个纯粹的幻想，照这样，那假想

的神秘的东西的领域，便会被消除了。这样一个假设是很难的，

并且我能看出对它的一些反驳是此刻我不晓得怎样回答的。可是

我看不出任何更容易的假设怎样能逃脱维特根什坦君的结论。

即使这个非常困难的假设会被证明是站得住的，

说的极大部分，当依然无碍，虽然这也许不是他自己最注重的部

分。我对于逻辑的困难及似乎不可驳的学说的欺罔，有长久的经

验，发现自己不能仅因看不出一种学说的错误之点，便确信其正

确。不过，能构成一种在任何点上都非显然错误的逻辑的学说，

即是成就了一桩非常困难而重要的工作。这个功劳，在我看来，

属于维特根什坦的这本书，而且使它成为任何一个恳挚的哲学家

都不能够忽略的一本书。

罗

月

素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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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知晓而非仅仅道听途说

的一切，可用三个词表示。

瞿伦巴格

题词：

大卫 宾森特

谨献此书

以纪念我的朋友

（逻辑哲学论）

论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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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或许只有其本人即已具有此处所表示的思想

似的思想

或类

的人才会理解。所以它不是一本教科书。如果本书

能使读懂它的人感到快乐，其目的也就达到了。

：

本书讨论哲学问题，而且我相信，它指出了这些问题之提出

是基于对我们的语言的逻辑的误解。本书的全部意义可概括

凡可以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说；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

所以本书要给思维划一个界限，或更确切说，不是给思维，

而是给思想的表达式划一个界限；因为要给思维划一个界限，我

们必须能思想那个界限的两边（因而必须能思其所不可思

所以，只能在语言中划界限，而处于界限那边的则纯粹是无

意义的话。

我不想判定，我所致力者有多少与别的哲学家一致。诚然，

我所已写在这里的东西，在细节上，并不妄自以为新颖；我所思

考的东西，是不是在我以前别人已经思考过，于我是无关紧要

的，所以我概不举述我的思想之来源。

我只愿提及我的思想大部分得自弗雷格的宏著及我友罗素先

生的著作之启发。

如钉子在头脑里钉得

这本著作，如有一点价值，则其价值在此两点。第一，在这

里表达了一些思想，这些思想表达得越好，

在这方面我自觉距可能做到者尚越牢，这个价值则越大。

远。原因很简单：我的能力不足以任此。希望有别人来做得更好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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